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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物美容师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征求意见稿） 

 

1  职业概况 

1.1  职业名称 

宠物美容师 

1.2  职业编码 

4-10-07-03 

1.3  职业定义 

从事宠物清洁养护、毛发修剪、造型设计、装饰装扮工作的人员。 

1.4  职业技能等级 

本职业共设五个等级：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三级/高级工、二级/

技师、一级/高级技师。 

1.5  职业环境条件 

室内，常温。 

1.6  职业能力特征 

具有一定的判断、语言表达能力，身心健康，色、嗅、触感官灵敏，喜欢动

物，热爱宠物行业，具备宠物品种造型设计、修剪、毛发染色能力。 

1.7  普通受教育程度 

初中毕业（或相当文化程度）。 

1.8 培训参考学时 

五级/初级工 180 标准学时；四级/中级工 150 标准学时；三级/高级工 120

标准学时；二级/技师、一级/高级技师 90标准学时。 

1.9 职业技能鉴定要求 

1.9.1  申报条件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五级/初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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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①1年（含）以上。 

（2）经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五级/初级工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并取得结

业证书。 

（3）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学徒期满。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四级/中级工：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五级/初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3年（含）以上。 

（2）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5年（含）以上。 

（3）取得技工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②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

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经评估论证、以中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中等及以上职业

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三级/高级工：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年（含）以上。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

并具有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

生）；或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

并具有经评估论证、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

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①相关职业：兽医、宠物健康护理员、宠物驯导师、宠物医生、动物检验检疫员、动物疫病

防治员、家畜繁殖员、家畜饲养员、家禽繁殖员、家禽饲养员、美容师、美发师，下同。 

②相关专业：动物医学、动物药学、畜牧兽医、中兽医、宠物医疗技术、宠物临床诊疗技术、

动物防疫与检疫、畜禽智能化养殖、畜牧工程技术、特种动物养殖技术、实验动物技术、特

种动物养殖、宠物养护与驯导、饲料与动物营养、动物营养与饲料、畜禽生产技术、畜禽生

产与疾病防治、宠物养护与经营、宠物医疗、现代畜牧、动物科学、美容美发与造型（美发）、

美容美发与造型（美容）、美容美发与造型（化妆）等，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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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具有大专及以上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并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

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2

年（含）以上。 

（4）累计从事本职业 10年（含）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二级/技师：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年（含）以上。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的

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3 年（含）

以上；或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预备技师证书的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

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2 年（含）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者，可申报一级/高级技师：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

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年（含）以上。 

1.9.2  鉴定方式 

分为理论知识考试、技能考核以及综合评审。理论知识考试以笔试、机考等

方式为主，主要考核从业人员从事本职业应掌握的基本要求和相关知识要求；技

能考核主要采用现场操作、模拟操作等方式进行，主要考核从业人员从事本职业

应具备的技能水平；综合评审针对技师和高级技师，采取审阅申报材料、答辩等

方式进行全面评议和审查。 

理论知识考试、技能考核和综合评审均实行百分制，成绩皆达 60 分（含）

以上者为合格。 

1.9.3  监考人员、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 

理论知识考试监考人员与考生的配比为 1：15，且每个考场不少于 2名监考

人员；技能考核考评人员与考生的配比为 1：5，考评人员为 3 人（含）以上单

数。综合评审委员为 3人（含）以上单数。 

 1.9.4  鉴定时间 

各级别理论知识考试时间均不少于 90 min；各级别技能考核时间均不少于

120 min；综合评审时间不少于 30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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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  鉴定场所设备 

理论知识考试在标准教室进行；技能考核在具有美容台、吹风机等设施、设

备，通风条件良好，光线充足和安全措施完善的场所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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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要求 

2.1  职业道德 

2.1.1  职业道德基本知识 

2.1.2  职业守则 

（1）遵纪守法，文明礼貌，爱岗敬业。 

（2）和谐友善，尊重宠物自然行为。 

（3）发扬工匠精神，创新技艺，提升宠物福利。 

（4）优化服务，安全生产。 

2.2  基础知识 

2.2.1 宠物基础知识 

（1）宠物发展史。 

（2）宠物分类、品种识别的相关知识。 

（3）宠物的心理与行为相关知识。 

（4）宠物的常见病与防治相关知识。 

2.2.2  宠物美容专业知识 

（1）宠物的日常护理相关知识。 

（2）宠物美容的作业要求。 

（3）宠物造型的修剪相关知识。 

2.2.3  经营管理知识 

（1）宠物的日常饲养与管理方法。 

（2）宠物商品学相关知识。 

（3）营销学相关知识。 

2.2.4  相关法律、法规知识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知识。 

（2）《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相关知识。 

（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相关知识。 

（4）《中华人民共和国动植物检疫法》相关知识。 

（5）《中国人民共和国卫生防疫法》相关知识。 

（6）《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相关知识。 

（7）《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知识。 



 

 6 

（8）《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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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作要求 

本标准对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三级/高级工、二级/技师和一级/高

级技师的技能要求和相关知识依次递进，高级别涵盖低级别的要求。 

3.1 五级/初级工 

职业 

功能 
工 作 内 容 技 能 要 求 相 关 知 识 要 求 

1.工作准备 

1.1 行为管理 

 

1.1.1能对宠物的品种进行识别 

1.1.2 能记录和汇报宠物的外观

状态 

1.1.3能识别宠物行为信息，并保

定宠物 

1.1.1 宠物品种识别的方

法 

1.1.2 宠物外观记录和汇

报的方法 

1.1.3宠物保定方法 

1.2.设施环境管理 

1.2.1能准备并核对工具 

1.2.2能对操作间的工具、环境等

进行清洁 

1.2.1.准备、核对工具数

量及内容的方法 

1.2.2操作间的清洁方法 

2.洗护 

2.1 清洁 
2.1.1能对宠物的五官部位清洁 

2.1.2能对宠物进行整体清洗  

2.1.1 清洁宠物五官的方

法 

2.1.2清洗宠物的技巧。 

2.2 干燥 
2.2.1能去除宠物体表水分 

2.2.2能吹干宠物毛发 

2.2.1 宠物体表水分去除

的方法 

2.2.2宠物毛发吹干技巧 

3.修剪 

3.1 工具选用 
3.1.1能选取手动修剪工具 

3.1.2能选取电动修剪工具 

3.1.1 手动工具选取操作

技巧 

3.1.2 电动工具选取操作

技巧 

3.2 基础修剪 
3.2.1能识别宠物体表多余角质 

3.2.2能剃除宠物脚底毛 

3.2.1 识别宠物体表角质

的方法 

3.2.2 剃除宠物脚底毛的

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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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四级/中级工 

职业 

功能 
工 作 内 容 技 能 要 求 相 关 知 识 要 求 

1.工作准备 

1.1 行为管理 

1.1.1能对宠物的年龄进行识别 

1.1.2 能对宠物外观状态进行判

定 

1.1.3能评价宠物行为，并安抚宠

物 

1.1.1 识别宠物年龄的方

法 

1.1.2 宠物外观状态判定

技巧 

1.1.3 宠物行为评价与安

抚技巧 

1.2 设施环境管理 

1.2.1能使用及维护工具 

1.2.2能对操作间的工具、环境等

进行消杀 

1.2.1 工具使用及维护的

方法 

1.2.2 工具与环境的消杀

方法 

2.洗护 

  

2.1 清洁 
2.1.1能对宠物的四肢进行清洁 

2.1.2能对宠物进行整体洗护 

2.1.1 清洁宠物四肢的方

法 

2.1.2洗护宠物的技巧 

2.2 干燥 
2.2.1能对宠物体表进行烘干 

2.2.2能拉直宠物毛发 

2.2.1烘干宠物体表方法 

2.2.2 拉直宠物毛发的技

巧 

3.修剪 

3.1 基础修剪 

3.1.1能去除宠物体表多余角质 

3.1.2 能根据宠物身体结构修剪

毛发 

3.1.1 宠物体表角质的去

除方法 

3.1.2 宠物各部位的修剪

技巧 

3.2 基础造型 

3.2.1 能使用剪刀对宠物全身毛

发进行造型修剪 

3.2.2 能使用电剪对宠物全身毛

发进行造型推剪 

3.2.1剪刀使用技巧 

3.2.2电剪使用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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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三级/高级工 

职业 

功能 
工 作 内 容 技 能 要 求 相 关 知 识 要 求 

1.工作准备 

1.1 行为管控 

1.1.1 能对宠物的健康状况进行

判断 

1.1.2能管控宠物行为 

1.1.1 宠物健康状况判断

的原则与方法 

1.1.2 管控宠物行为的技

巧 

1.2 设施环境管理 

1.2.1能使用及维护设备 

1.2.2 能制定设施环境清洁和消

杀方案 

1.2.1 设备使用、维护的

方法 

1.2.2 清洁、消杀方案的

制定方法 

2.洗护 

2.1 护理 

2.1.1能对3种以上种类的宠物进

行护理 

2.1.2 能对宠物特殊部位进行护

理。 

2.1.1 多种类宠物的护理

方法 

2.1.2 宠物特殊部位的护

理技巧 

2.2 养护 
2.2.1能对宠物做整体养护 

2.2.2能对宠物进行按摩保养 

2.2.1宠物的养护技巧 

2.2.2宠物的按摩技巧 

3.修剪 

3.1 造型设计 

3.1.1 能进行宠物造型的设计绘

图 

3.1.2 能对宠物进行配饰造型搭

配设计 

3.1.1 造型设计的绘图方

法 

3.1.2配饰造型搭配技巧 

3.2 造型修剪 

3.2.1 能根据宠物品种及样式要

求进行修剪 

3.2.2 能对宠物特定部位进行修

饰处理 

3.2.3能对宠物毛发进行染色 

3.2.1 修剪样式的制定原

则与方法 

3.2.2 修饰宠物特定部位

的技巧 

3.2.3宠物毛发染色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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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二级/技师 

职业 

功能 
工 作 内 容 技 能 要 求 相 关 知 识 要 求 

1.方案管理 

1.1 洗护方案制定 
1.1.1能制定宠物清洁方案 

1.1.2能制定宠物养护方案 

1.1.1 宠物清洁方案的制

定方法 

1.1.2 宠物养护方案的制

定方法 

1.2 造型方案制定 
1.2.1能制定宠物造型设计方案 

1.2.2能制定宠物造型修剪方案 

1.2.1 造型设计方案实施

技巧 

1.2.2 造型修剪方案的实

施技巧 

2.技术管理 

2.1 安全管理 
2.1.1能制定作业安全管理规定 

2.1.2能制定环境安全管理规定 

2.1.1 作业安全管理规定

的实施方法 

2.1.2 实施环境安全管理

规定的方法 

2.2 专业管理 

2.2.1能制定宠物美容技术流程 

2.2.2 能根据教学大纲编写培训

讲义 

2.2.1 实施美容技术流程

的技巧 

2.2.2 培训讲义的编写方

法 

3.培训指导 

3.1 培训 

3.1.1能制定培训计划 

3.1.2 能讲授专业基础知识和技

能要求 

3.1.1 制定培训计划的方

法 

3.1.2授课技巧 

3.2 指导 

3.2.1 能指导三级/高级工及以下

级别人员工作 

3.2.2能制定培训指导规范 

3.2.1技术指导方法 

3.2.2 培训指导规范的制

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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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一级/高级技师 

职业 

功能 
工 作 内 容 技 能 要 求 相 关 知 识 要 求 

1.方案管理 

   

1.1洗护方案评估及修

订 

1.1.1 能评估及修订宠物清洁方

案 

1.1.2 能评估及修订宠物养护方

案 

1.1.1 清洁方案的评估及

修订方法 

1.1.2 养护方案的评估及

修订方法 

1.2造型方案评估及修

订 

1.2.1 能评估及修订宠物造型设

计方案 

1.2.2 能评估及修订宠物造型修

剪方案 

1.2.1 宠物造型设计方案

评估及修订方法。 

1.2.2 宠物造型修剪方案

评估及修订方法。 

2.技术管理  

2.1 安全管理 

2.1.1 能评估及审订作业安全管

理规定 

2.1.2 能评估及审订环境安全管

理规定 

2.1.1 作业安全管理的评

估及修订方法 

2.1.2 环境安全管理的评

估及修订方法 

2.2 专业管理 

2.2.1 能评估及审订宠物美容技

术流程 

2.2.2能编写教学大纲 

2.2.1 美容技术流程评估

及修订方法 

2.2.2 教学大纲的编写方

法 

 

3.培训指导 

    

3.1 培训 
3.1.1能组织开展培训教学工作 

3.1.2能建立培训考评体系 

3.1.1 培训、教学的组织

方法。 

3.1.2 培训考评体系的建

立方法 

3.2 指导 

3.2.1 能指导二级/技师及以下级

别人员工作 

3.2.2能评估培训效果 

3.2.1 专业技能指导的考

评方法 

3.2.2培训效果评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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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权重表 

4.1理论知识权重表  

技能等级 

项   目 

五级/ 

初级工 

（%） 

四级/ 

中级工 

（%） 

三级/ 

高级工 

（%） 

二级/ 

技师 

（%） 

一级/ 

高级技师 

（%） 

基本要求 
职业道德 5 5 5 5 5 

基础知识 35 25 10 5 5 

相关知识 

工作准备 10 10 10 -- -- 

洗护 30 20 30 -- -- 

修剪 20 40 45 -- -- 

方案管理 -- -- -- 40 30 

技术管理 -- -- -- 30 20 

培训指导 -- -- -- 20 40 

合  计 100 100 100 100 100 

 

4.2 技能要求权重表 

技能等级 

项      目 

五级/ 

初级工 

（%） 

四级/ 

中级工 

（%） 

三级/ 

高级工 

（%） 

二级/ 

技师 

（%） 

一级/ 

高级技师 

（%） 

技能要求 

工作准备 20 20 10 -- -- 

洗护 40 40 30 -- -- 

修剪 40 40 60 -- -- 

方案管理 -- -- -- 40 30 

技术管理 -- -- -- 40 30 

培训指导 -- -- -- 20 40 

合  计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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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附录 

5.1主要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宠物驯导师国家职业标准》（试行） 

（2）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8版《最新宠物美容师培训教材（初、中级）》

（ISBN978-7-5194-3977-4） 

5.2术语及定义： 

本标准中的宠物是指动物范畴内可作为人类伴侣的、非保护性动物。 

 

 

 


